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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技

术规范》（报批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该标准制定任务来源于国标委计划。

项目计划发布文件号：国标委综合（2014）89号。

计划代号：20141741-Q-339。

该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该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

锂电池有限公司、深圳昱泽新能源有限公司、珠海光宇电池有限公司等。

主要简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13年1月，成立本标准的编制工作小组，着手研究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2）2013年6月，完成本标准的起草项目建议书和本标准草案稿，申请立项。

（3）2014年12月，国标委下达计划。

（4）2015年1月--4月，查找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进一步完善本标准的草

案稿。

（5）2015年5月，编制组第1次工作会议，讨论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1稿。

（6）2015年12月，标准编制组第2次工作会议，讨论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

2稿。

（7）2016年4月，标准编制组第3次工作会议，讨论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3

稿。

（8）2016年9月，标准编制组第4次工作会议。

（9）2017年9月，标准编制组汇总整理反馈意见，形成送审稿，并在电子信

息平台提交送审稿。

（10）2018年4月，召开标准审查会，审查通过。

该标准在锂离子电池安全标准特别工作组内广泛征求意见，对标准的编辑

性、技术性内容询问相关企业、认证机构及实验室的建议，并对其进行了汇总分

析。标准编制组成员分工进行了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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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人：何鹏林、刘冉冉、种晋、王晓冬、李武岐、张寿波、胥晓飞、

李俊义、李载波等。

何鹏林：负责本标准制定工作的实施，协调，技术内容编写。

刘冉冉：负责对标准的技术内容编写、验证。

种 晋：负责对标准的技术内容编写、验证。

王晓冬：负责对标准的技术内容编写，校正。

李武岐：负责对标准的部分技术内容编写，重点针对电池组功能安全相关项

目等。

张寿波：负责对标准的部分技术内容编写，重点针对环境适应性相关项目。

胥晓飞：负责对标准的部分技术内容编写，重点针对电安全相关项目。

李俊义：负责对标准的整体技术内容校正、验证。

李载波：负责对标准的整体技术内容校正、验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该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

操作性。该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和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产品标准》给出的规

则起草。

该标准的适用范围是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属于标准范围

内的固定式电子设备包括：

a)固定式信息技术设备（IT设备）；

b)固定式音视频设备（AV设备）及类似设备；

c)固定式通信技术设备（CT设备）；

d)固定式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电子设备及类似设备。

上述列举的固定式电子设备并未包括所有的设备，因此未列出的设备并不一

定不在标准的范围内。

该标准也适用于不间断电源 (UPS)、应急电源（EPS）等用锂离子电池和电

池组。该标准根据固定式电子设备在实际使用中遇到的情况以及可预见的合理的

滥用情况，并结合现行条件下锂离子电池的一些实际问题、固定式电子设备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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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特点，反复验证后确定了电安全、环境安全、功能安全等要求、测试方法及相

应的参数。

该标准规定的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需要进行的试验项目

如下表所示：

表1为电池的型式试验项目。

表1 电池的型式试验

项目 本标准章条号 试验内容

试验条件
4.6.3 电池容量测试

4.6.4 样品预处理

一般安全要求 a 5.2 安全工作参数

5.3.1 标识要求

电池电安全试验

6.1 高温外部短路

6.2 过充电

6.3 强制放电

电池环境安全试验

7.1 低气压

7.2 温度循环

7.3 振动

7.4 加速度冲击

7.5 跌落

7.6 重物冲击/挤压

7.7 热滥用

表2为电池组/电池组系统的型式试验项目。

表2 电池组/电池组系统的型式试验

项目 本标准章条号 试验内容

试验条件 4.6.4 样品预处理

一般安全要求 a

5.2 安全工作参数

5.3.1 标识要求

5.3.2 警示说明

5.3.3 耐久性

电池组环境试验

8.1 温度循环

8.2 振动

8.3 加速度冲击

8.4 跌落

电池组系统功能性安全要求

9.3 过压充电

9.4 过流充电

9.5 欠压放电

9.6 过载

9.7 短路

9.8 反向充电

9.9 过热

9.10 静电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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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的发布将为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制造商提供生

产规范，促进我国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行业的良性发展，保护

消费者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为国家监督抽查提供技术保障。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该标准制定过程中，成立了高温短路和过充电测试项目研究工作组。

其中，高温短路测试项目研究工作组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

限公司、深圳昱泽新能源有限公司、珠海光宇电池有限公司、松下电器研究开发

（中国）有限公司等多家电池制造商和宿主设备制造商针对外部电阻值的确定进

行了试验验证和研究。

与便携式电子产品相比，固定式电子设备用电池内阻值较小，为达到高温外

部短路测试对电池安全性的评估，选择合适的外部电阻值至关重要。固定式电子

设备是指预定不可由使用人员经常携带的电子设备。包括了不可携带使用的电子

设备以及超过 18 kg的移动式电子设备。项目研究工作组针对不同类型的固定式

电子设备用锂电池进行高温短路测试验证，并参考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确定将外部电阻值选取为不高于 30 mΩ。

过充电测试项目研究工作组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赛西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昱泽新能源有限公司、珠海光宇电池有限公司、东芝(中国)有限公司等多家

电池制造商和宿主设备制造商针对过充电上限电压值的确定进行了试验验证和

研究。

固定式电子设备种类较多，所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的体系也有多种，如正极可

用磷酸铁锂、不用配比的三元材料等，负极使用石墨、钛酸锂等，在保证安全性

的前提下，针对不同体系的电池，充电上限值选择的是否合适决定了该测试能否

合理评估电池安全性。项目研究工作组针对不同类型的固定式电子设备、不同体

系的电池组成进行过充电测试验证，确定将过充电上限电压值确定为 1.2倍的充

电上限电压或 5 V(取两者较大值)。对于标称电压小于 3 V的电池（如使用三元

材料作为正极、钛酸锂作为负极的电池体系），将过充电上限电压确定为 1.5倍

的充电上限电压。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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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锂离子电池作为供电电源，已广泛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便携式电子产

品领域的同时，在动力、储能领域的发展迅速。在固定式储能领域，固定式电子

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在网络机房、通信基站、数据中心、金融证券等领域应用越来

越普遍。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高、无污染、自放电率低、无记忆效应、充放电速

度快等优越性能得到业界认可。从 2008年起，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离子

电池生产国和消费国。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化学能源，本身的化学特性和体系组成决定了锂离子电池

的潜在危险性。在锂离子电池的运输、存储、使用和回收过程中，在外部因素，

如高温、过充、过放、短路等条件下，会引发安全问题，如电池漏液、起火、甚

至爆炸。锂离子电池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很有可能会直接危害到人身安全。制定、

发布、实施相关安全标准有利于促进锂离子电池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由于相比较于手机电池、笔记本电脑电池等其容量巨大，所需总电压高、工

作电流大等特殊性，往往需要大量单体电池成组使用，安全问题就更加突出，一

旦发生起火、爆炸引发的危害更大。近年来已发生多起安全事故，引起业界的重

点关注，目前亟需制定相关领域的标准。如果在此类大型电池的设计、生产和使

用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则可能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潜在巨大危

害，因此必须通过强制性条款来保证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该国家标准制定实施

之后，将对后续的合格评定和市场准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对提高相应产品安

全质量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该国家标准无相对应的国际标准，起草单位在参考借鉴 UN 38.3、IEC 62619、

JIS C8715-2-2012等国际国外类似标准的基础上，根据产品自身特点进行自主制

定。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在标准体系中有明确位置，与已发布和

制定中的相关标准相协调。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国家标准报批资料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按立项性质发布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由于锂离子电池本身的特性

决定了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在电池的设计、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未采取必

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则可能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潜在危害，固定式电子设备用

锂离子电池容量巨大，一旦发生起火、爆炸引发的危害更大，因此必须通过强制

性条款来保证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目前，我国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相关的

我国首部强制性安全标准GB 31241-2014《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

组 安全要求》已发布，针对固定式电子设备，正在制定的《固定式电子设备用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技术规范》作为其并列标准将填补相关领域锂离子电

池标准的空缺，完善锂离子电池标准体系。

该标准适用于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以下简称为电池和电

池组），属于该标准范围内的固定式电子设备包括：

a)固定式信息技术设备（IT设备）；

b)固定式音视频设备（AV设备）及类似设备；

c)固定式通信技术设备（CT设备）；

d)固定式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电子设备及类似设备。

上述列举的固定式电子设备并未包括所有的设备，因此未列出的设备并不一

定不在标准的范围内。

该标准也适用于不间断电源 (UPS)、应急电源（EPS）等用锂离子电池和电

池组。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 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激励该技术的推广应用。

（2） 编写实施指南，开展技术普及教育。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标准名称更改：

标准名称由《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更改为《固

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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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如下：

在标准审查会上，由审查专家提出建议更改，理由是国家标准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规范标准》“术语和定义”中明确指出

“规范标准是规定产品、过程或服务需要满足的要求以及用于判定其要求是否得

到满足的证实方法的标准”，即规范标准既包含“要求”，也包含“试验方法”。

本次报批的标准内容既包含“要求”，也包含“试验方法”。因此根据GB/T

20001.5-2017，标准名称应由《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

求》更改为《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技术规范》。

国家强制性标准《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技术规范》

编制工作组

2018-09-06


